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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改扩建核算探讨

王炳荣

（东营职业学院会计学院 山东东营 257091）

新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以下简称“新制度”）要求对事

业单位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同时，固定资产的改扩建时要

求对固定资产重新计量，并对改扩建业务给出了会计处

理办法。笔者认为其中的某些规定有待商榷。

一、新制度中固定资产改扩建的会计处理

新制度规定，改扩建后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是在原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的基础上，加上改扩建支出，再减去拆

除部分的账面价值后的金额。

实例：某事业单位有一幢办公楼需要改建，具体改建

项目为更换电梯。办公楼的原值 1 000万元，其中电梯 80
万元；该办公楼预计使用 10年，现已经使用 6年。更换的

新电梯价值100万元。

按照新制度，该业务的会计处理如下：改建后的办公

楼成本=1 000÷10×4+100-（80-80÷10×6）=468（万元）。

分录如下：

（1）在改扩建之初。借：在建工程368；贷：非流动资产

基金——在建工程 368。借：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

产400，累计折旧600；贷：固定资产1 000。
（2）支付新电梯成本时。借：在建工程100；贷：非流动

资产基金——在建工程100。
（3）改扩建完工交付使用时。借：固定资产468；贷：非

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468。同时：借：非流动资产基

金——在建工程468；贷：在建工程468。
二、新制度下固定资产改扩建会计处理存在的问题

1. 没有真实反映原有固定资产变化的情况。从新制

度对于固定资产改扩建业务的处理看，整个业务处理包

括两个过程：一是旧办公楼的处置，二是新办公楼的确

认。从新制度的处理来看，旧办公楼的价值中相当于拆除

部分的账面价值没有计入新办公楼的成本，这部分价值

的处理在制度中没有明确，从资产的处置和资产价值的

确认原理分析，这部分价值只能确认为损失，问题是确认

多少损失呢？资产拆除部分有没有残值？如果有，应该将

拆除部分的价值与残值收入的差额部分确认为资产处置

损失，那么资产改扩建的会计处理也应体现资产的处置

过程和处置结果。

2. 没有反映真实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新制度中对

于改扩建后的资产价值的确认，扣除了拆除部分的账面

价值。从会计处理的角度来看，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新资产

的价值构成。但是事业单位的资产属于国有资产，是事业

单位业务活动开展的保障。从国有资产管理的角度看，改

扩建的固定资产投资应包括原有资产的投资和改扩建新

增加的投资。从这个角度分析，改扩建后资产的入账价值

应包括拆除部分的账面价值，这样能够真实地反映国家

对该项固定资产的累计投资规模。

三、固定资产改扩建会计处理方法探讨

按照《会计法》以及新制度的要求，结合事业单位资

产的性质及管理要求，关于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改扩建的

会计处理，有以下两种方法与业界同行进行讨论。

1. 真实反映改扩建资产的价值变化情况，根据资产

价值变化做出账务处理。

接上例，假如在处置电梯过程中有残值收入 5万元，

则相关会计处理如下：反映旧固定资产的消失，新固定资

产进入在建状态。按照新制度对于改扩建后的资产价值

的计量原则，要扣除拆除部分的账面价值，则旧固定资产

在拆除时，拆除部分的资产价值成为一种损失。按照新制

度的规定，这部分损失记入“其他支出”科目，损失金额为

拆除部分的账面价值减去残值收入。

上例中账务处理如下：

（1）反映拆除部分的账面价值的损失与残值的处理。

借：其他支出 32；贷：待处置资产损溢 32。借：待处置资产

损溢5；贷：其他支出5。
（2）反映旧固定资产的消失，借：非流动资产基金

【摘要】本文对《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固定资产改扩建的会计处理进行探讨，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处理思路，以

寻求更符合事业单位财务规则、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目标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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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373，累计折旧600，待处置资产损溢27；贷：

固定资产 1 000。反映在建工程的形成，借：在建工程——

办公楼改扩建373；贷：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373。
（3）新电梯的投资。借：在建工程——办公楼改扩建

100；贷：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100。借：事业支出

——财政补助支出 100；贷：财政补助收入——项目支出

补助100。
（4）改扩建完工，交付使用时，在建工程结束，新固定

资产形成，反映在建工程的结束。借：非流动资产基金

——在建工程 473；贷：在建工程——办公楼改扩建 473。
同时反映新固定资产的形成，借：固定资产 473；贷：非流

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473。
2. 真实反映国有资产的投资规模。事业单位的资产

属于国有资产，从资产使用角度看，这些资产是对事业单

位业务活动正常开展的保障，从资产投资管理的角度看，

这些资产反映的是国家的事业投入规模。因此，事业单位

固定资产的价值应反映国有资产的累计投入规模。如此，

上例的会计处理如下：

（1）旧固定资产消失，新资产进入在建状态。借：非流

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 400，累计折旧 600；贷：固定资

产 1 000。同时：借：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 400；
贷：在建工程——办公楼改扩建400。

（2）新电梯的投资，借：在建工程——办公楼改扩建

100；贷：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100。借：事业支出

——财政补助支出 100；贷：财政补助收入——项目支出

补助100。
（3）改扩建完工，交付使用时，在建工程结束，新固定

资产形成。反映在建工程的结束，借：非流动资产基金

——在建工程 500；贷：在建工程——办公楼改扩建 500。
同时反映新固定资产的形成，借：固定资产 500；贷：非流

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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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税前扣除的贷款准备金的纳税调整

古 华（副教授）

（沈阳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沈阳 110044）

【摘要】根据税法规定，企业在计提各项资产减值损失时要做纳税调增，转回时做纳税调减。很多企业在所得

税汇算清缴，常常会发生错误。本文以建设银行贷款为例说明允许在税前扣除的资产准备金的纳税调整过程。

【关键词】资产准备金 汇算清缴 清算调整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贷款损失准备

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5号文

件）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金融企业涉农贷款

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执行期限的通

知》（财税［2011］104号文件）都明确了准予在税前按照计

提数扣除准备金的贷款范围，超过范围计提的准备金是

不允许在税前扣除的。因此，允许金融企业在税前扣除的

准备金也是需要调整的。

一、发生贷款损失时的会计处理

按《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会计科目和主要账

务处理》规定，金融企业计提坏账准备金时，借记“资产减

值损失”科目，贷记“贷款损失准备”科目；发生贷款损失

时，借记“贷款损失准备”科目，贷记“贷款（本金）”科目。

按照该会计处理规则，企业实际发生的贷款损失超过预

提数额时，其超过部分也应当在“贷款损失准备”科目的

借方，待年度汇算清缴时统一调整。

二、年度汇算清缴时的纳税调整

允许在税前扣除的准备金，第一年各项准备金按年

末计提数全额扣除。

例如：某建设银行 2011年各类贷款余额和按税法规

定可在税前扣除的计提的坏账准备金的比率如下：正常

类贷款余额20 000万元，计提比率为1%；关注类贷款余额

5 000万元，计提比率2%；次级类贷款余额800万元，计提

比率为5%；可疑类贷款余额200万元，计提比率为50%；损

失类贷款余额80万元，计提比率为100%。

1. 如果 2011年是该金融企业开始营业的第一年，该


